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创业就业平台可以享受哪些税收优惠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创业就业平台可以享受哪些税收优惠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GOOD
专业专注:高效快捷
杭州各区:一站式服务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2022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出台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后，税务总局围绕创新创业
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梳理了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措施，覆盖企业整个生命周期。

今天带你了解创业就业平台税收优惠↓

1、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國家级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向在孵对象提供
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1.孵化服务是指为在孵对象提供的经纪代理、经营租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鉴证咨询服务。國家
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当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



2.國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认定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部门发布；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由省级科技部门发布。

3.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4.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租赁合
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5.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國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自2019年1月1日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9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上
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年1月1日以后被取消资格的，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止享受上述规定的
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2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免征房产税

【享受主体】

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
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享受条件】

1.國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认定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部门发布；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由省级科技部门发布。

2.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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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
料、房产原值资料、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4.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國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自2019年1月1日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9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上
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年1月1日以后被取消资格的，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止享受上述规定的
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
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2.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政策依据】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4、大学科技园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

【享受条件】

1.孵化服务是指为在孵对象提供的经纪代理、经营租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鉴证咨询服务。國家
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应当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

2.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分别由国务院教育部门和省级教育部门发布。

3.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4.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

5.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國家级大学科技园，自2019年1月1日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
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
年1月1日以后被取消资格的，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止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5、大学科技园免征房产税

【享受主体】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
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享受条件】

1.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分别由国务院教育部门和省级教育部门发布。

2.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3.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房产
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4.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國家级大学科技园，自2019年1月1日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



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
年1月1日以后被取消资格的，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止享受上述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6、大学科技园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

【优惠内容】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
孵对象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享受条件】

1.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分别由国务院教育部门和省级教育部门发布。

2.在孵对象是指符合上述相关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

3.國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房产
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2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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